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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刊編輯委員會訊息： 

     本期法規專論(一):我國共有土地原物分割方法之研究(The 
Research of Divisible Methods in the Joint Estate)本文以共有
土地分割之法律經濟學分析為重點，兼之以原物分割方法之分配方式
為中心，在供需與成本以及效率概念等經濟學理論基礎上，於財富極
大與公平正義之法律目的原則下，依法律經濟分析方法，遵循序列與
財富極大之兩大分析原理，導引法律經濟分析的步驟，先確立追求的
目標;提出接近事實的假設;採取適當的分析方法;最後再做出最佳選
擇。如此才能有助統整「量」與「質」的分析，並做「量與質」的比
較，試著從中尋找其財富極大與公平正義之平衡點，俾提供原物分割
方法之分配方式，資以釐清並確立選擇最佳的分配模式。此文是最
新、最前衛的，以前不曾有人用法律經濟學之原理來論述共有物分割
方法，願此文能激化、引導我彰化縣地政士同業先進對於法律之論述
分析有所助益。 
     其次法規專論(二):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繼承登記有舉出 3
個案例是很值得同業先進去省思。其案例一:甲有一 A 地，死亡遺有
乙、丙二子為繼承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長子乙又死亡，乙遺有
丁、戊為繼承人(再轉繼承)，問此時丙如欲為全體繼承人申辦公同共
有之繼承，應否為乙申報遺產稅?案例二:甲有一 A地，死亡時遺有乙、
丙二子為繼承人，甲留有遺囑將 A地由乙全部繼承，然乙已先甲死亡，
問此時由何人申辦該遺囑繼承登記?案例三:甲有一 A地，死亡時留有
遺囑將 A地遺贈予繼承人以外之受遺贈人乙，未料，乙竟在遺囑生效
之前即已死亡，問可否由乙之繼承人代位繼承? 
     另者，財經法律暨經絡保健天地欄，本期開闢，壹、財稅走廊篇:
遺產稅與贈與稅知多少?貳、節稅看板篇:有關地價稅、房屋稅、土地
增值稅、契稅、遺產稅、贈與稅有關優惠稅之條件。參、法律櫥窗篇:
拒當冤大頭，讓消保觀念，走進校園。肆、經絡養身篇:十二經絡時
辰流注，氣血流注時間療法。伍、保健養生篇:養生益壽歌訣，健身
延年口訣，保健養生之道，酸鹼食物表。以上五則非常有實用價值，
也請大家重視。 

最後介紹一篇會員心聲欄:漫談時事所生法秤天平之傾斜與失
落。本文作者楊耀明地政士是資深老一輩之地政士先進，曾服務稅捐
稽徵所之公職，後來離職改做地政代書業務，其學歷為省立台中商專
空中補習學校結業，資格考通過及格，本會會員代表，早期通過司法
人員高等檢定考試及格，確立高等考試資格，是個不可多得的老地政
士，他對司法天平傾斜憂心，更對司法之失落感到不樂，故有感而發，
抒發司法時事，冀望得到你我之共鳴，期如本文之結語，使社會祥和，
人民無怨，幸福、平安、太平盛世再興，法治天平不墜，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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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02 本會假明道大學舉辦 102 年度第 1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 
102/06/03 通知全體理監事及法規研究委員會莊主委谷中於 102 年 6 月 4 日拜

訪尤美女立法委員支持推行不動產實價登錄相關法規修法。 
102/06/04 本會蔣理事龍山之父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

金，並由阮理事長森圳、施名譽理事長景鈜、黃常務理事敏烝、黃
常務理事永華、許常務理事炳墉、王理事文斌、邱理事銀堆、黃監
事琦洲、潘總幹事思妤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另鐘常務理事銀苑、
楊理事秀霞先行於 6 月 2 日、3 日前往上香致意) 

102/06/0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政士黃永青自 102 年 6 月 6 日加入本會為
會員。 

102/06/09 本會舉辦 102 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動－宜蘭龜山島知性之旅
二日遊。 

102/06/11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 102 年 6月 28 日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
局 3 樓禮堂舉辦 102 年度第 4 次會員教育講習，講題:遺囑繼承登記
實例研討(講師:溪湖地政事務所鄭課長竹祐)。 

102/06/11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 102 年 6月 25 日假本會會議室舉辦 102 年度
第 3 期「會員執業經驗分享」研討會，研討主題:二代健保之疑難雜
症，講師:本會會員-陳彩琴地政士。 

102/06/11 通知全體會員為因應財政部資訊中心推動賦稅再造計劃，「地方稅網
路申報作業系統」重新委外設計，系統畫面及操作介面全新改版，
配合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舉辦 102 年「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新
改版)操作使用教育訓練講習，本次講習訂於 102 年 6 月 26 日、27
日分兩梯次舉辦。 

102/06/17 通知法規研究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各委員 102 年 6 月 19 日於會
館召開本會第 8 屆法規研究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第 3 次聯席會
議。 

102/06/19 本會於會館召開第 8 屆法規研究委員會、教育訓練委員會第 3 次聯
席會議。 

102/06/20 通知北斗區理監事於 102年 6月 29 日參加會員陳清海之父往生告別
式。 

102/06/25 本會舉辦 102 年度第 3期「會員執業經驗分享」研討會 
102/06/26 通知全體理監事於 102 年 6 月 29 日參加會員謝秀松往生告別式。 
102/06/28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3 樓禮堂舉辦 102 年度第 4 次會

員教育講習。 
102/06/29 會員陳清海之父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

由阮理事長森圳、黃常務理事敏烝、許常務理事炳墉親自前往參加
告別式。 

102/06/29 會員謝秀松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阮
理事長森圳、施名譽理事長景鈜、黃常務理事永華、王理事文斌親
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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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土地登記案例研析－ 

繼承登記 
文/鄭竹祐 

【案例一】 
甲有一 A 地，死亡時遺有乙、丙二子為繼承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長

子乙又死亡，乙遺有丁、戊為繼承人〈再轉繼承〉，問此時丙如欲為全體繼承人

申辦公同共有之繼承，應否為乙申報遺產稅？ 

【參考法令】 
1.內政部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台（八八）內地字第八八一四三四三號函 

要旨：繼承人之一死亡，其再轉繼承人不願申報該繼承人之遺產稅，其他繼承

人辦理繼承登記之釋疑 

內容：一、再轉繼承人不願申報或繳納遺產稅者，得准由其他繼承人（申請人）

檢附被繼承人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辦

理與再轉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惟登記機關應於未會同申請登記

之再轉繼承人之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繕發所有權狀」，並將該再轉繼承人所繼承之不動產資料移送國稅

局依法核定並追繳其遺產稅。二、不動產經再轉繼承而迄未辦理繼承登

記者，不以一代為限，其情形甚為複雜，為利基層實務作業執行，茲舉

簡例說明，甲死亡，其繼承人為乙、丙、丁；乙死亡，其繼承人為戊、

己；丙死亡，其繼承人為庚、辛；戊死亡，其繼承人為壬、癸，則：(一)

繼承登記申請人為丁時，應檢附被繼承人甲遺產稅相關證明文件，於登

記為丁、己、庚、辛、壬、癸公同共有並於登記簿為註記後，將乙丙戊

之不動產繼承資料移送該等人死亡時戶籍所在之國稅局依法核定並追

繳其遺產稅。(二)繼承登記申請人為己時，應檢附被繼承人甲、乙遺產

稅相關證明文件，於登記為丁、己、庚、辛、壬、癸公同共有並於登記

簿為註記後，將丙、戊之不動產繼承資料移送該等人死亡時戶籍所在地

之國稅局依法核定並追繳其遺產稅。(三)繼承登記申請人為庚或辛時，

應檢附被繼承人甲、丙遺產稅相關證明文件，於登記為丁、己、庚、辛、

壬、癸公同共有並於登記簿為註記後，將乙、戊之不動產繼承資料移送

該等人死亡時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依法核定並追繳其遺產稅。(四)繼承

登記申請人為壬或癸時，應檢附被繼承人甲、乙、戊遺產稅相關證明文

件，於登記為丁、己、庚、辛、壬、癸公同共有並於登記簿為註記後，

將丙之不動產繼承資料移送其死亡時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依法核定並

追繳其遺產稅。三、上述繼承系統表簡圖如下： 

 

    

 

 

 

甲(歿) 

乙(歿) 

丙(歿) 

丁 
辛 

庚 

己 

戊(歿) 癸

壬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26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2 年 6 月 

- 31 - 

【解析】 

1.按所謂再轉繼承，係指被繼承人死亡後，所遺之財產於未辦繼承登記前合法

之繼承人又產生死亡事實之謂。 

2.再轉繼承係另ㄧ繼承事件，故應以「被再轉繼承人」為中心，依民法 1138 條

判斷誰為合法之「再轉繼承人」，再以這些「再轉繼承人」申報「被再轉繼承

人」之遺產稅。比較特殊的是，該遺產稅之申報標的物，係以原始之被繼承

人所遺留之標的物為標準，視「被再轉繼承人」之法定應繼分之多寡，為遺

產稅之申報標的物。 

3.然繼承事件，應以合法繼承人為申報義務人，其餘無關之第三人，雖於繼承

系統表中明列，但究非申報之義務人，終無申報之義務。是以，繼承事件中，

如有再轉繼承發生時，僅該再轉繼承之繼承人有申報義務，如該繼承登記之

申請人，均非該再轉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即無須申報該再轉繼承登記之遺產

稅，亦得辦理繼承登記。反之，如申請人為「再轉繼承人」，除須申報最原始

被繼承人「全部」之遺產稅，亦須申報被再轉繼承人「應繼分」之遺產稅，

斯明其旨。 

【解答】 

本案申請人丙與乙之繼承事件無關，因此，僅需申報甲之遺產稅即可辦理

登記。倘本案係丁出面申請繼承登記，則除應申報甲之遺產稅，亦須申報被再

轉繼承人乙「應繼分」之遺產稅。 

【案例二】 

甲有一 A 地，死亡時遺有乙、丙二子為繼承人，甲留下遺囑將 A 地由乙全

部繼承，然乙已先甲死亡，問此時由何人申辦該遺囑繼承登記？ 

【參考法令】 

1.內政部 92 年 9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14850 號函 

要旨：遺囑指定之繼承人，於繼承事實發生前，已先於被繼承人死亡，其代位

繼承人得持憑該遺囑申辦繼承登記 

內容：一、本案經函准法務部 92 年 8 月 29 日法律決字第 0920036217 號函復

略以：「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

分遺產，民法第 1187 條定有明文。準此，我國民法對於被繼承人得否

以遺囑指定應繼分，固未規定，惟基於上開遺囑自由原則以尊重被繼承

人之意思表示，認其得以遺囑指定應繼分，並無不宜（參照司法院 21

年院字第 741 號解釋）。本件陳林○○女士遺囑略以：『…將所有后列不

動產，於吾百年之後由長女陳○壹人(住○○鎮…)無條件全部繼承取

得，…』，核其意旨即係以遺囑指定應繼分，參酌上開說明,並無不可；

惟其指定如有侵害其他繼承人之特留分者，其他繼承人得類推適用民法

第 1225 條關於遺贈侵害繼承人特留分時繼承人行使扣減權之規定。又

本件受遺囑指定應繼分之繼承人已於繼承開始前死亡，依民法第 1140

條規定，應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二、本部同意上

開法務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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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按遺囑之受分配人如為繼承人，為「指定應繼分」，係指由「法定應繼分」之

狀態，透過遺囑人之指定而成為特定，故稱為「指定應繼分。」 

2.依此法理，倘遺囑做成後，受分配之繼承人先於遺囑人死亡，即有代位繼承

之適用。然應注意者，倘遺囑「做成」之前，受分配之繼承人即已死亡，依

「同時存在」之法理，該分配已不適格，故其分配無效力，亦應無代位繼承

之適用。如此一來，該標的物即應由全體繼承人協議繼承。 

【解答】 

本案雖為遺囑繼承，仍有民法代位繼承之適用，故乙先於甲死亡，

應由乙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指定應繼分」。 

【案例三】 
甲有一 A地，死亡時留有遺囑將 A地遺贈予繼承人以外之受遺贈人乙，未

料，乙竟在遺囑生效之前即已死亡，問可否由乙之繼承人代位繼承？ 

【參考法令】 
1.內政部 83 年 7月 8 日台(83)內地字第 8308580 號函 

要旨：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時須客觀確定存在；又遺囑執行人不限於自然

人，並得選任法人為複代理人 

內容：一、案經本部函准法務部 83 年 6 月 28 日法 83 律 13523 號函復以：按

民法第 1201 條規定：「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前死亡者，其遺贈不生

效力。」之反面解釋可知，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時須客觀確定存在

者，其遺贈始生效力。所謂「受遺贈人客觀確定存在」，雖不必具體確

定，但必須可得確定，復參酌同法第 1200 條關於附停止條件遺囑生效

規定之精神，受遺贈人如何為可得確定之情形，對遺贈之效力似無影

響。又遺囑執行人不限於自然人，關於財產遺囑之執行，亦得指定法人

(史尚寬著「繼承法論」第五三四頁，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合著「民

法繼承新論」第 390 頁參照)。我民法對於遺囑執行人得否選任複代理

人，雖未設有規定，惟解釋上如經遺囑人於遺囑中明白許諾或有不得已

之事由(例如長期罹病、長期不在)者，自應許遺囑執行人選任複代理人

(陳棋炎等著前揭書第 383 頁參照)。從而，依上所述，其所選任之複代

理人，似亦得為法人。本件被繼承人某甲於遺囑中將系爭房屋及其基地

贈與辦有成績之育幼院，受遺贈對象雖未具體確定，惟「辦有成績之育

幼院」係客觀存在的事實，僅尚未擇定而已，亦即係可得確定者，則參

酌首揭說明，遺贈之效力似不受影響。又遺囑執行人某乙因遠居美國，

不能來台，而授權委託財團法人某基金會於其代理權限範圍內，依遺囑

意旨選定某育幼院為遺贈且其如未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者，參酌上揭說

明，似非不得為之。又本件係遺囑人所為之遺贈，受任之遺囑執行人或

其選任之複代理人僅在實現遺囑人所為之遺贈，似可認已受民法第 533

條所定之特別委任，而與民法第 534 條第 3款規定無涉，併予敘明。二、

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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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遺贈與指定應繼分不同，受遺贈人原本即非繼承人，因此，無應繼分由「法

定」變更為「指定」之問題。 

2.是以，依民法第 1201 條規定，受遺贈人如於遺囑生效前死亡，其遺囑不生效

力，亦無由受遺贈人之繼承人代位繼承之適用。 

3.但受遺贈人如於遺囑生效後死亡，則其受遺贈之權利由其繼承人概括承受 

(民 1148 條參照)。故應由受遺贈人之繼承人連件辦理遺贈登記及遺贈後之繼

承登記，併此說明。 

【解答】 
本案受遺贈人乙先於甲死亡，其遺贈不生效力，亦無代位繼承之適用，故

本案甲之 A 地，應由甲之繼承人按一般繼承方式繼承之。 

 

 

 

 

 

 

 

 

 

 

 

 

 

 

 

順境、逆境 
不如心裡面來的平靜 
錢在、物在， 
不如心裡面來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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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龍山/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理事．法律學碩士．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結業．獲頒 2012 年國家傑出整復師 

壹～財稅走廊篇～ 
遺產稅與贈與稅知多少？ 
一、繼承遺產要繳什麼稅？ 

  1.依據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

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移轉之土地，各級

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共設施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

稅。」因此，繼承不動產，不須繳納土地增值稅。 

2.依據契稅條例第十四條中規定，因繼承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者免徵契稅。

因此，繼承不動產，契稅不在課稅之列。 

3.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八條規定:「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

之中華民國國民，自遺產總額中減除免稅額七百萬元(84.1.15 至 94.12.31

適用)，779 萬元(95.1.1 至 98.1.22 適用)，1200 萬元(98.1.23 以後適用)。

其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者，加倍計算。」同法第十七條中規

定遺產稅之扣除額，包括遺有配偶者扣除四百萬元(84.1.15 至 94.12.31 適

用，445 萬元(95.1.1 以後適用)。遺有父母者，每人扣除一百萬元(84.1.15

至 94.12.31 適用)，111 萬元(95.1.1 以後適用)，喪葬費用扣除一百萬元

(84.1.15 至 94.12.31 適用)，111 萬(95.1.1 以後適用)，因此，遺產在一

千貳佰萬元以內，被課徵遺產稅的機會較少。 

4.遺產稅已改為單一稅率，遺產淨額的 10％。 

5.另外，如果遺產的繼承方式是以協議方式分割繼承，則應負擔按契約內容

價值千分之一的印花稅。 

6.新法修正前遺產稅額計算方式: 

  遺產總額－免稅額－各項扣除額合計數＝課稅遺產淨額 

課稅遺產淨額Ｘ課稅級距相對之稅率－累進差額－扣除稅額＝遺產稅應納稅額 

新法修正後遺產稅額計算方式： 

遺產總額－免稅額－各項扣除額合計數＝課稅遺產淨額 

課稅遺產淨額Ｘ10％－扣抵稅額＝遺產稅應納稅額 

   

 

 

 
 

快樂其實很簡單！ 

最單純的態度： 

面對！接受！處理！放下！ 

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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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遺產稅適用免稅額、扣除額一覽表 
 

項      目 
84.1.15 至

94.12.31 適用 

95.1.1 至

98.1.22 適用 

98.1.23以後

適用 

免  稅  額 700 萬 779 萬 1200 萬 

不
計
入
遺
產 

 

總 
 
 
 

額 

被繼承人日常生活

必需之器具及用具 
72 萬 80 萬 80 萬 

被繼承人職業上之

工具 
40 萬 45 萬 45 萬 

各 

項 

扣 

除 

額 

配偶扣除額 400 萬 445 萬 445 萬 

直系血親卑親屬扣

除額每人 
40 萬 45 萬 45 萬 

父母扣除額 100 萬 111 萬 111 萬 

殘障特別扣除額 500 萬 557 萬 557 萬 

受被繼承人扶養之兄弟

姊妹祖父母扣除額每人 
40 萬 45 萬 45 萬 

喪葬費扣除額 100 萬 111 萬 111 萬 

 

 
 
 
 
 
 
 
 
 
 
 
 
 
 
 

用感恩的心態去看事情，也能常常擁有好心情。

懂得感恩的人最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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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贈與稅已採單一稅率扣除免稅稅額 220 萬元後的 10％。 

220

快樂有 2個原則 
不跟別人比較 
不跟別人計較 

別人的臉色，要包容； 

自己的臉色，要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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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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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做一個平靜的人 

做一個善良的人 

做一個微笑掛在嘴邊 

快樂放在心上的人 

220 萬元(如:現金、不動產) 

2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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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慈悲才有快樂；  

自私帶來痛苦！ 

──海濤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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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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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人心就像一個容器 ———— 

裝的快樂多了，煩惱就少；裝的簡單多了，糾結就少； 

裝的滿足多了，痛苦就少；裝的理解多了，矛盾就少； 

裝的寬容多了，仇恨就少。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心。

修得一顆平常心，無時不是快樂； 

修得一顆滿足心，無處不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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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時事所生法秤天平之傾斜與失落 
楊耀明/本會會員代表·司法人員高等檢定考試及格 

    最近由於時勢變遷快速，人類社會生存空間遽變，人性義理，頗受壓縮，非

昔時農業社會，人性淳樸、理性、善良，使余深感維持社會公義的法律走樣，

有感而發，來漫談幾則，時事所生法秤天平之傾斜。 

    首先，我們都耳目能詳知道:法律意旨，是維持社會公義，其原則審判者，

必持:「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低昂」之銘言。 

王陽明先賢於問詞訟謂(1)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 

(2)不可因其言語圓轉，起個怒心。 

(3)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 

(4)不可因其請求屬意從之。 

(5)不可因自己業務繁冗，隨意、苟且斷之。 

(6)不可因旁人謗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 

(7)須精細體察、克治、惟恐一毫，偏倚，枉人是非。 

    又昔時聖賢朱子論刑:「時舉」指出:「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不知被傷之

人，尤可念，如劫盜殺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

計，不為良民地」。對於執法者，其待公平正義，秉持良知維法，期盼甚殷。又

再引孔叢子第四篇「刑論」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不惡其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

善哉其言，古哲先聖，懷人溺己，溺之心情，執法秤，天平，昇殞不墜，為聀

志，而為社會中堅，砥柱，百姓祥和，安居樂命，幸甚! 

    再談今世，由於功利主義抬頭，人慾橫流，天地不仁，人性淡薄，秩序破

坯，道德淪落，人民智能學識、資訊、快速提昇，維持正義與理性最後防線，

崩陷，人人之間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信任遠離，導致公平正義，輕重失

衡，法秤之天平，無法持平，社會人際關係無法維持之善互動，社會秩序，何

能改善，兹就報載幾則論述、轉載，供諸位先進，作為茶餘飯後漫談之心聲。 

    一、據中國時報，資深法官，李海淵論述及「誤判知多少」一文，執法者

之誤判荒謬，與嚴重性，暮鼓晨鐘，李法官指出，刑案誤判，略以節錄，如依

法律性質:(1)有程序與實體上之誤判。(2)依見解法理與事實上之誤判。(3)依

被告權益應諭知免訴，不受理無罪，而為有罪判決。以上不勝枚舉，此皆因執

法者，不諳識法律違誤，造成傷害，李法官沉痛批判，用心良苦。 

    再以彌近，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許澤夫，於民國 101 年 1 月 31 日在

中國時報論著謂「公平法院不是卸責法院述及許多人信仰刑庭法官必須消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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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訟，才算公平中立觀點，被最高法院引具有普世價值的「無罪推定原則」及

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決議法院依刑訴法 163 條第 2 項但書，應依聀權調查之公

平正義，對無罪推定之內涵，抱缺欠論證，只口號而已之遺憾態度，忽略法院，

必注意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現行刑訴法，發展越朝:(1)程序簡化。(2)緩

起訴。(3)簡易判決。(4)協商制度創設與擴張，從事實使執法者方便結案之誘

惑，是法理，勝於方便，祈勿使公平法院淪為卸法院，期待天平，勿失衡殞落。 

    再者，許多主張性命難得及生存權尊重及維護，以廢除死刑之訴求，甚據

塵上，致忽略昔時朱子論刑「時舉」所指出:「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不知被

傷害之人尤可念。殺人多為求生，不念死者之無辜」悲哉! 

    又依 102 年 3 月 2 日蘋果日報台灣人權審查訴求應暫停死刑，以點名陸正

案，死囚，遭刑求，邱和順最後死罪更判無罪，釋放之案例，殊不知該案應屬

特例，如以人權為一例而開免除死刑之法，其後果造成社會暴戾、兇殺、失秩

及更多不安與失衡，誰未免責;反觀最近所發生男童王昊被虐致死一則，被害男

童王昊姑姑王薇君沉痛表示，凶犯總主張人權，凶嫌犯行時，有否想這些幼少

無助的生命人權，生命何在?何其無辜?實為先賢朱子論刑「時舉」所指，被傷

者，尤可念之悲痛心情，可資比喻與感受。 

    再提及 102 年 3 月 21 日中國時報記者林偉信先生所述，由陳志賢、蕭博文，

台北報導一則「求其生，不可得，法官天人交戰」，述及法官是人不是神」，用

法律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是何其艱難的抉擇，對於法官在判生判死之間，內心

煎熬，以一審法官孫正華將主嫌劉金龍判死表示目前刑訴法制度重被告輕視被

害人，已產生失衡現象，固其不然，如時舉，論刑所指，盜賊殺人，多為求生，

不念死者之無辜，法律已遠離正義公平，法曹之天平為之失落，已浮現近代導

致社會惡性循環，風氣敗坯，人人自危，廣大善良民眾，處於焦慮不安之中顯

非好事，凶犯對犯行毫無一絲悲憫之心，人性、理性盡失，法律遇到群體暴力，

會轉彎，尚幸法曹，乃有持正不阿之正氣執法之法官孫正華堅持、公平正義、

持天平不墜，乃有中流砥砫之中堅、維持幸甚! 

結語:由於現今社會人性胚變，道德淪亡，亟待執法者，嚴守把關，彌近中國科

技大學應用英文系沈聿德教授，99 年 4 月 9日在中國時報，有感而發，申

論提示警訊:以「小心群體正義的暴力」一文，闡述結合群體的正義，忽

略單一化，危機多重道德標準，以偽道德訴諸保護群體的法律，騙取群眾

支持將法律變成協助施暴的工具，已形成社會病態，將使法律走向失衡，

為維持人性尊嚴，勿使天平法秤，偏倚失落，應以「人代神聀，秉持公正

嚴明，摘奸發伏，冤能伸;善得報，惡必罰，罪應治」之理念。期使社會

祥和，人民無怨，幸福、平安、太平盛世、再興、法治天平不墜，善哉! 

                                         102.5.12 楊耀明 


